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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《关于组织开展首批次重点新材

料生产应用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工信函新材〔2026〕175

号，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转去，请根据《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

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首批次重点新材料生产应用奖励办

法》（闽工信函新材〔2024〕10 号，以下简称“奖励办法”）和

通知要求，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。

1.申报企业应认真填写《福建省首批次重点新材料生产应用

项目申报表（2025 年度）》（电子版可在省工信厅门户网站下载），

提供相关申报资料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；

及时将材料报送所在县（市）区工信部门；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

4份（A4 纸双面印制、胶装），电子文档刻录光盘 1张（与纸质

版一致）。

2.各县（市）区工信部门须按奖励办法和通知要求严格审查

企业申报材料，对其完整性、匹配性、真实性、合法性、符合性

及企业社会信用情况等认真把关。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正式行文出

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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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审核意见，连同企业申报材料及汇总表（附件第 7-8 页，须加

盖公章）报我局。收件截至 2026 年 5 月 26 日，逾期不受理。

联系人：于小湉，联系电话：83577306，地址：仓山区南江

滨西大道 193 号 6 栋 630 室。

附件：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首批次重点新

材料生产应用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

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6 年 4 月 24 日


















